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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檢
祖
各
個
公
司
的
慈
善
捐
助
計
畫
時
，
這
些
公
司

就
像
被
放
在
玻
璃
魚
缸
中
一
樣
，
易
遭
受
各
方
的
批
評
。

有
些
人
認
為
公
司
的
慈
善
捐
助
已
經
做
得
太
多
，
有
些
人

認
為
應
該
還
有
餘
地
再
多
做
一
些
，
也
有
人
認
為
慈
善
工

作
不
應
該
眼
商
業
行
為
混
合
在
一
起
。

因
此
，
關
於
公
司
在
慈
善
事
業
中
所
應
扮
演
的
角
色

，
已
有
很
多
論
著
及
被
廣
泛
討
論
，
其
中
包
括
新
聞
界
人

士
、
尋
求
捐
助
的
團
體
、
政
府
、
以
及
企
業
執
行
人
員
本

身
。
本
文
的
主
旨
並
對
各
方
面
的
評
論
做
量
的
分
析
，
而

且
對
於
各
方
所
表
達
的
非
一
般
性
意
見
，
做
質
的
評
估
。

一
位
而
言
，
這
些
意
見
大
部
分
贊
成
加
強
企
業
界
在

慈
善
事
業
上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，
肯
定
企
業
對
社
會
所
作
的

貢
獻
。
反
對
企
業
從
事
慈
善
活
動
者
，
佔
極
少
數
。

要
明
說
比
一
情
況
，
直
接
引
用
各
界
已
發
表
過
的
報

告
與
評
論
，
或
許
是
最
好
的
方
法
。
本
文
中
所
引
用
的
評

論
是
以
隨
機
抽
樣
而
來
。
並
不
因
為
這
些
評
論
有
特
殊
觀

點
及
正
反
意
見
。
這
些
評
論
中
有
的
是
最
近
才
發
表
過
的

，
而
有
一
些
已
經
由
演
講
、
報
導
、
文
章
中
產
生
共
同
的

看
法
。

-
、
大
，
采
傳
格
的
視
點

的
下
面
是
一
位
著
名
作
者
提
出
較
具
客
觀
的
觀
念
，

他
認
為
「
慈
善
捐
助•••••. 

是
個
人
對
其
所
有
財
產
的
自
願

性
處
置
。
它
必
須
是
自
願
的
。
如
果
有
人
想
把
『
公
司
慈

善
捐
助
』
以
法
律
去
規
範
它
，
不
是
思
路
欠
周
就
是
用
意

可
笑
」
。
簡
窮
而
言
，
公
司
是
一
個
經
濟
機
構
，
很
難
將

慈
善
工
作
融
入
其
中
。
有
些
人
認
為
|
|
主
要
是
經
濟
學

家
們
!
!
爭
論
這
種
做
法
一
點
也
不
恰
當
，
因
為
公
司
的

執
行
人
員
沒
有
權
利
獨
斷
地
把
應
屬
於
股
東
或
一
雇
主
的
利

潤
提
出
去
。
這
個
論
點
曾
被
提
上
法
庭
，
但
是
被
駁
回
了
。

我
們
的
法
院
承
認
所
謂
的
『
公
司
慈
善
捐
助
』
，
因

為
慈
善
捐
助
可
被
視
為
一
種
投
資
。
就
公
司
慈
善
捐
助
而

言
，
沒
有
高
崗
或
道
德
可
言
，
因
為
這
並
非
義
務
性
的
，

只
有
符
合
公
司
的
目
標
時
，
公
司
才
會
做
慈
善
捐
助
。
值

得
我
們
注
意
的
是
，
在
公
司
中
真
有
人
認
真
的
在
想
公
司

慈
善
捐
助
問
題
，
但
大
部
分
的
人
都
沒
想
到
這
問
題
。
「

不
良
的
判
斷
是
可
以
責
難
的
，
但
是
沒
有
判
斷
就
連
要
辯

護
的
餘
地
也
沒
有
」
。

口
一
九
八
二
年
十
月
號
的
「
國
家
商
業
」
刊
物
上

刊
登
了
一
則
由
「
民
意
研
究
公
司
」
所
作
的
調
查
報
告

|
|
對
於
美
國
各
公
司
主
要
責
任
的
認
定
。
課
查
結
果
顯

示
，
「
社
會
責
任
感
」
在
受
別
十
九
項
目
中
名
列
第
九
，

而
「
捐
助
金
錢
」
則
排
在
第
十
八
位
，
只
有
百
分
之
五
十

的
受
訪
者
認
為
捐
助
金
錢
是
公
司
主
要
的
社
會
責
任
。
這

項
調
查
中
，
被
認
定
為
公
司
所
關
切
的
項
目
、
排
名
及
所

佔
百
分
比
如
下
﹒
.

「
排
名
」
「
公
司
所
關
切
的
主
要
專
項
」
「
所
佔
百
分
比
」

L

安
全
的
工
作
璟
境
九
五
%

Z

保
持
整
潔
的
璟
境
九
二
%

Q
山
保
持
高
度
的
道
德
標
準
八
六
%

對
股
東
的
投
資
給
予
合
理
的
回
報

4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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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公
司
的
長
期
性
發
展
而
非
短
期
利
益
為
若
眼
點

七
七
%

維
持
足
的
妙
的
營
收
，
以
擴
展
公
司
的
力
量
，
創
造

更
多
就
業
機
會

增
加
生
產
力
七
五
%

在
合
理
的
價
格
下
滿
足
顧
客
的
需
要
七
四
%

公
司
決
策
應
具
備
責
任
感
七
四
%

提
供
顧
客
與
產
品
相
關
的
訊
息
七
一
%

降
低
成
本
六
七
%

與
外
閻
公
司
競
爭
六
O
%

僱
用
和
訓
練
少
數
民
族
五
七
%

更
新
設
備
五
三
%

僱
用
和
訓
棘
傷
殘
者
五
三
%

提
供
有
報
酬
，
令
人
滿
意
的
工
作
機
會
五
一
%

開
發
及
發
展
新
的
能
跟
來
諒
五

-
M
m

提
供
金
錢
贊
助
教
育
、
文
化
、
衛
生
及
慈
善
事
業

五
O
%

m
m
開
發
新
產
品
以
提
高
生
活
水
準
四
四
%

如
果
我
們
再
猜
測
民
意
及
企
業
執
行
人
員
，
對
上
則

調
查
重
新
給
予
排
列
優
先
順
序
，
我
們
會
發
現
百
分
比
會

有
所
不
同
，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即
使
是
那
些
最
仰
賴
公
司
慈

善
捐
助
的
人
，
也
必
讀
承
認
，
慈
善
捐
助
並
不
是
公
司
執

行
人
員
優
先
考
慮
事
項
，
更
談
不
上
有
興
趣
支
持
這
些
非

營
利
機
構
及
從
事
慈
善
活
動
了
。

5. 6. 9. 8. 7. 18. 17. 16. 15. 14. 13. 12. 11. 10. 

--
一
般
大ι眾
的
觀
點

、

最
近
起
年
來
的
民
意
顯
示
，
一
般
大
眾
對
公
司
的
營

收
與
公
司
所
做
的
慈
善
捐
助
，
在
認
識
上
與
事
質
有
所
出

入
。
根
拔
『
美
國
企
業
機
構
』
今

Z
K
F
B

叩
門
戶
口
血
口

出
口
片
叩
門
℃
立

Z
E
z
r
E
m
)
最
近
的
一
項
研
究
調
查
顯
示

，
一
般
大
眾
對
美
國
公
司
慈
善
捐
助
的
數
額
多
少
沒
有
什

麼
概
念
。
受
訪
者
大
半
認
為
，
公
司
每
一
美
元
的
營
收
有

十
分
錢
(
白
g
c

是
投
入
慈
善
捐
助
中
的
，
而
事
實
上

，
全
美
國
公
司
平
均
的
慈
善
捐
助
比
倒
，
每
一
美
元
單
位

的
營
收
中
，
投
入
慈
善
捐
助
項
目
的
還
少
於
一
分
錢
。

「
高
達
百
分
之
四
十
的
受
訪
者
認
為
，
公
司
營
收
數

額
應
有
百
分
之
四
十
投
入
慈
善
捐
助
項
目
﹒..... 

只
有
百
分

之
十
八
的
受
訪
者
希
望
公
司
降
低
捐
助
﹒
..••. 

百
分
之
四
十

一
的
人
認
為
現
況
應
該
改
變
，
而
百
分
之
四
十
二
的
人
認

為
不
需
要
改
變
。
」
上
述
調
查
顯
示
，
至
少
在
調
查
進
行

的
當
時
，
一
般
大
眾
並
不
認
為
慈
善
捐
助
是
企
司
企
業
的

主
要
功
能
項
目
。

然
而
，
許
多
研
究
報
告
也
指
出
，
「
美
國
大
眾
對
經

濟
事
務
的
了
解
是
很
不
完
整
，
而
且
相
當
分
歧
。
大
部
分

人
在
討
論
經
濟
概
念
時
只
能
使
用
相
當
模
糊
的
辭
彙
術
語

」
。
另
外
一
個
令
人
驚
訝
的
發
現
是
，
「
百
分
之
三
十
七

的
大
眾
，
認
為
他
們
個
人
的
生
活
，
並
不
受
到
企
業
界
營

收
數
額
上
下
起
伏
的
影
響
」
。
「
吋

Z

〉
已
白
。
口
口
口
口

州
戶
口
門
戶
口
。
呂
立
。
口
」
過
去
五
年
來
追
除
民
意
的
結
果
顯
示

，
民
軍
對
美
國
經
濟
體
系
的
盤
度
與
認
識
，
逐
年
有
正
面

的
增
長
。
可
惜
的
是
，
「
公
司
慈
善
捐
助
」
並
未
列
入
調

查
項
目
之
中
，
我
們
只
能
假
設
，
當
民
眾
對
經
濟
體
制
有

更
進
一
步
的
認
識
之
後
，
會
逐
漸
體
認
到
，
自
資
金
來
支

持
美
國
經
濟
的
必
要
，
其
中
當
然
還
包
括
資
助
非
營
利
單

位
在
內
。

這
些
資
料
顯
示
出
，
公
眾
承
認
公
司
企
業
在
慈
善
事

業
中
所
扮
演
的
重
要
角
色
。
企
業
界
的
領
導
人
也
除
解
到

這
點
，
但
他
們
也
要
求
接
受
捐
助
的
單
位
，
將
慈
善
捐
助

活
動
公
諸
大
眾
知
道
。
這
是
肯
定
各
企
業
公
司
在
慈
善
捐

助
中
，
佔
有
重
要
角
色
的
一
種
辦
法
，
而
且
可
藉
此
確
保

這
一
重
要
的
慈
善
捐
助
來
源
得
以
持
續
。

三
、
政
府
的
觀
點

一
般
而
言
，
聯
邦
政
府
、
州
政
府
及
地
方
政
府
向
來

都
支
持
公
司
從
事
慈
善
捐
助
。
怯
律
也
一
直
在
鼓
勵
公
司

將
捐
助
當
作
減
稅
的
項
目
，
然
而
，
想
要
扣
除
這
項
稅
收

的
努
力
卻
一
再
地
失
敗
。
因
此
，
議
員
們
也
眾
認
公
司
企

業
有
資
助
非
營
利
部
門
的
必
要
。
這
種
現
象
可
以
在
一
九

八
一
年
稅
法
的
改
變
中
反
映
出
來
。
一
九
八
一
年
稅
法
中

允
許
各
公
司
，
在
稅
前
收
盎
中
可
扣
除
百
分
之
五
至
百
分

之
十
，
作
為
慈
善
捐
助
蛋
。
在
那
同
時
，
「
∞
口
σ
n
v品
，

同
叩
門
切
已
。
門
日
)
。
門
已
戶
。
口
已
是
一
個
小
公
司
，
則
沒
有
捐

助
扣
減
的
項
目
，
捐
助
扣
減
項
目
只
能
透
過
個
別
股
東
，

依
照
稅
法
進
行
。
雷
根
總
統
的
預
算
政
策
，
使
極
為
強
調

企
業
界
在
配
合
社
會
需
要
芳
面
扮
演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希
望

能
藉
此
彌
補
聯
邦
預
算
降
低
及
不
能
資
助
私
人
部
門
的
遺

憾
。

一
九
八
二
年
八
月
三
日
的
「
吋
計
而
吋
但
只
個
V
E
g
­

z
g
〈
凶
」
就
有
這
樣
的
一
則
報
導.. 

「
雷
根
總
統
經
濟
學

上
以
企
業
界
作
實
驗.. 

雷
根
總
統
的
經
濟
及
說
放
政
策
，

高
度
地
要
求
公
眾
注
意
企
業
界
所
劫
演
的
角
色
。
雷
根
總

統
呼
繡
企
業
界
擴
展
慈
善
活
動
，
民
間
調
查
顯
示
大
眾
艾

一位一



持
這
項
建
識
，
然
而
民
意
調
查
也
同
時
指
出
，
民
眾
對
於

企
業
單
位
是
否
會
迎
接
此
一
挑
戰
，
抱
著
存
疑
的
態
度
。

就
某
種
程
度
而
言
，
民
眾
對
企
業
單
位
的
期
望
太
高
，
企

業
界
對
於
擴
展
資
助
慈
善
活
動
的
計
聾
，
也
無
適
當
的
準

備
、
管
理
、
策
劃
、
人
寧
等
各
方
面
，
都
還
有
許
多
問
題

存
在
。
」「

句
。
口
又
叩
門
H
L
O口

E
R
Z
M
」
所
做
的
民
意
調
查
也

指
出
，
百
分
之
六
十
九
的
民
眾
對
企
業
單
位
的
社
會
經
費

支
出
，
給
予
較
低
的
評
價
。
同
時
，
民
意
反
對
將
社
會
責

任
大
幅
地
由
政
府
部
門
轉
移
至
企
業
單
位
。
由
這
些
正
反

憲
見
調
查
中
，
可
知
民
眾
對
企
業
界
的
態
度
還
處
在
游
離

不
定
中
。

為
了
更
進
一
步
強
調
社
會
對
企
業
單
位
的
需
求
，
雷

根
總
統
在
一
九
八
一
年
十
月
指
定
成
立
了
一
個
擴
展
私
人

部
門
的
「
特
遣
部
隊
」
'
這
「
特
遣
部
隊
」
的
組
織
由
四

十
四
位
來
自
不
同
單
位
人
員
組
成
，
包
括
學
術
界
、
企
業

界
、
勞
工
組
織
、
政
府
人
員
、
基
金
會
、
宗
教
界
、
一
般

國
民
及
非
營
利
團
體
等
各
方
面
人
士
，
他
們
的
用
意
在
拋

穗
引
玉
，
希
望
能
鼓
勵
現
有
的
組
織
、
個
人
，
及
社
團
擔

任
分
擔
社
會
責
任
的
主
導
角
色
。

「
特
遣
部
隊
」
對
於
慈
善
捐
助
讀
目
有
許
多
建
議
，

其
中
針
對
企
業
界
的
建
議
有
下
列
幾
點
﹒
.

的
決
策
單
位
人
員
對
於
私
人
部
門
從
事
社
會
工
作
，

所
可
能
引
起
的
潛
在
街
擊
及
如
何
儘
可
能
避
兔
負
面
影
響

已
強
大
的
經
濟
是
私
人
部
門
擔
負
社
會
責
任
最
大
誘

因
。

開
「
特
遺
部
隊
」
相
信
，
當
私
人
部
門
經
由
時
間
、

人
力
、
財
力
的
投
資
，
而
對
美
國
的
社
會
及
經
濟
有
所
貢

獻
時
，
還
有
許
多
工
作
需
要
私
人
部
門
與
政
府
部
門
攜
手

合
作
，
為
美
國
人
民
的
需
要
而
努
力
。
這
真
所
指
的
私
人

部
門
包
括
企
業
單
位
、
有
組
織
的
勞
工
、
宗
教
及
人
民
團

體
、
教
育
及
慈
善
機
構
、
服
務
及
鄰
里
互
助
組
織
、
貿
易

及
職
業
公
會
、
個
人
及
家
庭
，
涵
蓋
了
美
國
人
民
生
活
最

廣
的
各
個
層
面
。
私
人
部
門
的
每
一
個
部
街
都
在
塑
造
美

國
的
未
來
，
扮
演
者
極
為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
四
、
企
業
單
位
的
觀
點

「
特
遣
部
隊
」
也
給
予
各
企
業
公
司
一
些
建
議

•• 

付
建
議
各
公
司
在
四
年
之
內
，
加
倍
投
入
慈
善
捐
助

的
金
額
以
捐
贈
為
名
目
所
扣
除
的
兔
稅
金
額
，
至
少
應
佔

稅
前
淨
利
的
百
分
之
二
。

口
建
議
各
公
司
在
四
年
之
內
，
加
倍
投
入
慈
善
活
動

的
服
務
工
作
，
包
括
資
金
的
支
持
和
人
力
的
動
員
。

的W重
新
評
估
公
司
對
於
金
錢
的
捐
助
及
公
共
服
務
的

形
式
，
以
確
保
活
動
項
目
符
合
社
區
在
人
力
、
社
會
和
經

濟
上
的
需
要
。

的
公
司
應
主
動
承
諾
，
表
示
願
意
參
加
私
人
部
門
及

政
府
協
力
合
作
各
種
發
展
計
畫
。

這
幾
年
來
，
企
業
公
司
除
了
直
接
的
金
錢
捐
助
之
外

，
也
以
各
種
其
它
方
式
對
社
區
有
所
貢
獻
。
例
如
:
創
造

工
作
機
會
、
訓
練
失
業
者
、
有
計
輩
都
市
投
資
及
提
供
志

願
工
作
人
員
。
這
些
公
司
提
供
捐
助
的
總
金
額
達
到
三
十

億
美
元
，
有
一
部
分
是
寶
物
貢
獻
，
如
財
貨
、
服
務
、
人

力
等
。
「
特
遣
部
隊
」
的
工
作
已
經
成
為
慈
善
捐
助
及
私

一的一



人
部
門
的
主
力
，
在
未
來
的
幾
年
內
，
也
極
可
能
發
揮
更

大
的
效
用
。五

、
企
京
領
導
者
的
觀
點

從
企
業
領
導
者
所
發
表
的
評
論
、
演
說
，
以
及
他
的

受
訪
的
言
論
中
，
我
們
發
現
他
們
一
致
地
主
張
支
持
非
營

利
固
體
，
他
們
關
心
社
會
的
需
要
，
並
且
以
各
種
方
式
支

持
社
區
的
活
動
。
根
接
白
。
戶
口
口
口
。
口
問
。
口
旦
旦
古
口
的

調
查
發
現
，
三
分
之
二
白
徊
。
成
員
相
信
，
非
營
利
機
構

對
他
們
所
得
的
捐
助
款
項
做
了
最
佳
的
運
用
。
大
部
分
的

公
司
執
行
人
員
也
表
示
，
他
們
嘗
試
在
公
司
的
利
益
與
大

眾
利
益
之
間
維
持
均
衡
。

從
最
近
的
調
查
報
告
中
得
知
，
已
徊
。
在
公
司
給
予

慈
善
捐
助
的
決
策
過
程
中
扮
演
著
重
要
角
色
，
他
們
支
持

而
且
鼓
勵
公
司
從
事
慈
善
捐
助
活
動
。
以
下
便
是
具
有
代

表
性
的
幾
個
公
司
領
導
有
的
評
論
，
而
且
是
對
公
司
慈
善

捐
助
的
正
面
肯
定
。

付
「
商
業
界
不
能
再
認
為
，
社
會
進
步
不
關
商
業
界

的
事
。
這
不
再
固
定
一
個
社
會
進
步
的
改
變
會
不
會
影
響
商

業
界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商
業
界
有
否
眼
光
與
政
府
部
門
合
作

適
應
這
種
改
變
的
事
實
o

」

「
商
業
界
不
能
脫
離
社
會
的
整
體
利
益
，
而
在
象
牙

塔
中
追
求
利
益
，
也
不
能
被
剝
奪
建
立
穩
定
、
健
康
、
繁

榮
的
社
區
的
權
利
。
公
司
外
面
的
世
界
不
是
我
們
的
敵
人

所
建
立
的
，
而
是
我
們
的
員
工
、
股
東
、
顧
客
及
鄰
人
所

共
同
塑
造
的
。
我
們
公
司
的
福
利
與
他
們
息
息
相
關
，
無

法
分
離
。
」

的H
「
有
些
人
希
望
商
業
界
能
嘗
試
著
解
決
社
會
的
所

有
問
題
，
另
外
也
有
人
辯
稱
商
業
界
不
需
行
善
，
只
要
做

好
本
身
事
務
即
可
。
」
「
我
認
為
商
業
界
的
責
任
在
生
產

高
品
質
的
產
品
、
提
高
售
後
服
務
態
度
、
提
供
工
作
機
會

、
創
造
財
富
。
但
我
也
相
信
營
利
事
業
應
該
貢
獻
一
部
分

所
得
，
在
符
合
企
業
本
身
的
利
益
上
，
資
助
社
會
上
醫
藥

社
會
機
構
，
及
教
育
文
化
機
構
。
」

「
我
相
信
許
多
公
司
會
逐
漸
增
加
他
們
的
捐
助
款
項

。
例
如
:
自
ζ

去
年
的
慈
善
捐
助
便
達
到
六
千
萬
美
元

，
今
年
和
明
年
我
們
將
逐
年
增
加
二
千
萬
美
元
的
捐
助
。

實
際
而
言
，
二
千
萬
美
元
的
差
額
只
要
透
過
個
人
慷
慨
的

捐
款
，
便
可
以
很
快
地
填
滿
，
而
公
司
提
供
搞
助
的
資
源

，
反
而
顯
得
相
當
有
限
，
因
為
這
些
捐
助
必
獨
與
自
身
利

益
相
配
合
」
0

「
重
建
我
們
的
國
際
競
爭
力
也
需
要
大
家
合
作
。
企

業
單
位
不
僅
必
頡
製
造
高
品
質
的
產
品
與
服
務
，
也
要
支

持
社
會
的
志
願
組
織
，
還
是
一
個
好
的
社
團
法
人
及
好
的

企
業
所
應
該
做
的
」
。

H
W「
公
司
以
長
程
計
畫
承
諾
扮
演
積
極
的
社
會
角
色

一
事
，
可
由
各
公
司
設
立
下
列
部
門
的
事
實
加
以
印
證

.• 

例
如
:
設
立
社
會
責
任
辦
公
室
、
社
會
計
畫
與
分
析
部
門

、
公
共
寧
務
或
社
區
事
務
辦
公
室
、
以
及
社
會
問
題
管
理

處
等
。
通
常
這
些
單
位
都
是
由
直
接
向
公
司
領
導
人
負
責

的
高
階
層
主
管
執
行
監
督
。
另
外
，
有
許
多
公
司
還
由
董

事
會
直
接
設
立
委
員
會
，
來
監
督
計
畫
的
執
行
。
」

「
很
顯
然
的
，
美
國
的
企
業
界
也
承
認
企
業
單
位
在

美
國
社
會
中
扮
演
很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他
們
也
了
解
到
，
社

會
如
果
不
能
繁
榮
、
進
步
，
企
業
界
也
無
法
繁
榮
、
進
步

，
這
些
已
成
為
企
業
界
所
主
要
關
切
的
事
項
了
。
」
很
可

惜
的
是
，
這
種
對
社
會
責
任
的
關
懷
，
崗
未
在
公
司
各
階

層
中
形
成
氣
候
，
尤
其
是
中
階
層
管
理
者
。

「
對
社
會
責
任
的
內
涵
的
誤
解
是
相
當
危
險
的
，
公

司
的
慈
善
活
動
與
他
所
涉
入
的
社
會
領
域
也
要
加
以
區
分

。
社
會
捐
助
雖
然
重
要
，
但
是
透
過
社
會
捐
助
所
發
生
的

社
會
影
響
力
，
也
要
與
公
司
在
正
常
活
動
下
所
提
升
的
影

響
力
兩
相
比
較
。
」

「
如
果
公
司
認
為
要
在
有
盈
餘
之
後
才
能
從
事
社
會

工
作
，
這
種
看
法
是
錯
誤
的
。
對
社
會
而
言
，
重
要
的
是

，
這
個
公
司
在
獲
取
利
益
的
過
程
中
的
所
作
所
為
，
而
不

是
公
司
在
獲
取
利
益
之
後
，
做
了
些
什
麼
。
因
此
，
在
我

們
談
及
企
業
單
位
的
社
會
責
任
時
，
我
們
所
關
心
的
是
企

業
單
位
的
社
會
影
響
力
|
!
每
一
項
商
業
活
動
正
面
與
反

面
的
社
會
影
響
力
。
」

的
「
經
濟
蕭
條
是
對
公
司
的
社
會
承
諾
最
真
實
的
考

驗
，
有
些
固
執
的
管
理
者
認
為
，
社
會
責
任
在
經
濟
景
氣

時
，
才
是
需
要
履
行
恩
惠
政
策
。
但
是
，
有
些
人
忘
記
了

，
好
的
企
業
與
好
的
公
民
道
德
是
攜
手
並
進
的
，
如
果
其

中
一
者
被
疏
忽
了
，
那
麼
兩
者
都
將
受
到
損
害
。
」

「
我
們
對
於
我
們
所
傲
的
工
作
感
到
驕
傲
，
我
們
也

承
認
，
需
要
努
力
的
地
方
還
很
多
。
為
了
將
社
會
責
任
的

活
動
制
度
化
，
宮
。
口
古
巴
。
的
董
事
會
早
在
一
九
八
一
年

就
成
立
了
一
個
公
司
社
會
責
任
常
設
委
員
會
，
由
瑪
格
利

特
﹒
布
希
﹒
威
爾
遜
擔
任
主
席
，
將
社
會
責
任
問
題
提
到

董
事
會
的
層
次
，
目
的
就
是
希
望
能
在
未
來
，
為
我
們
的 - 84 一



民
工
，
為
我
們
所
服
務
的
廣
大
翠
眾
，
以
及
我
們
工
作
、

居
住
的
社
區
盡
一
份
責
任
。
」

綜
合
上
述
企
業
單
位
領
導
者
的
意
見
，
我
們
可
以
歸

納
成
下
列
錢
點
﹒
-

L

在
大
多
數
公
司
中
，
慈
善
捐
助
計
畫
的
發
展
仍
不

健
全
。Z

事
實
上
，
企
業
單
位
比
我
們
想
像
中
還
要
慷
慨
，

他
們
還
有
許
多
潛
力
可
以
增
加
慈
善
捐
助
計
畫
。

q
山
整
體
而
言
，
公
司
對
於
慈
善
捐
助
所
作
的
努
力
，

是
對
社
會
需
要
表
現
出
一
種
回
饋
方
式
。

4
盯
在
接
受
調
查
的
公
司
中
，
每
十
個
公
司
中
有
六
個

公
司
，
計
畫
在
往
後
的
錢
年
內
增
加
他
們
的
慈
善
搞
助
。

5
.
一
艘
而
言
，
企
業
單
位
捐
助
的
對
象
，
大
多
在
公

司
所
在
的
社
區
範
圍
內
，
部
分
原
因
是
為
了
獲
取
本
身
的

利
益
。a

現
階
段
，
對
慈
善
捐
助
活
動
的
支
持
大
都
是
正
面

的
，
慈
善
捐
助
的
需
要
也
廣
受
各
方
的
肯
定
。
現
在
就
要

看
那
些
受
捐
助
的
單
位
如
何
運
用
這
些
基
金
了
。

.....l­
/、

、
股
東
的
觀
點

勞
倫
斯
韋
恩

(
F
m
v
三
門
g
n
m

〉
-
4〈
而
戶
口
)
是
公
司

慈
善
捐
助
計
章
中
最
有
力
的
據
護
者
，
他
是
一
位
著
名
的

律
師
、
慈
善
家
，
並
且
是
「
公
司
慈
善
捐
助
促
進
委
員
會

」
主
席
。
經
過
三
年
的
努
力
，
這
個
委
員
會
於
一
九
八
三

年
夏
天
結
束
了
它
的
工
作
與
任
務
，
在
這
段
期
間
內
，
促

成
了
許
多
的
慈
善
捐
助
。

韋
恩
先
生
和
他
的
伙
伴
們
買
下
了
近
三
百
家
公
司
的

股
票
。
他
以
股
東
的
身
分
，
參
加
了
各
公
司
的
年
度
會
議

，
並
且
握
議
這
些
公
司
以
固
定
的
百
分
比
，
提
做
慈
善
捐

助
。
假
如
該
公
司
慈
善
捐
助
的
紀
錄
低
於
全
國
各
公
司
平

均
稅
前
所
得
的
百
分
之
一
點
二
，
韋
恩
先
生
通
常
會
提
議

產
業
公
司
將
捐
助
額
增
加
到
百
分
之
二
，
對
於
其
它
的
例

子
，
他
建
議
各
公
司
努
力
達
到
注
定
的
最
高
額
。
也
就
是

公
司
的
慈
善
捐
助
研
應
佔
稅
前
營
利
所
得
的
百
分
之
五
，

一
九
八
一
年
稅
法
調
整
後
，
此
一
比
率
甜
整
為
百
分
之
十

。

在
他
所
捏
出
的
方
案
中
，
他
使
用
特
定
的
百
分
比
，

因
到
他
覺
得
許
多
公
司
的
領
導
人
，
都
一
再
被
要
求
對
慈

靜
悄
構
提
供
更
多
的
指
助
，
他
認
為
這
種
要
求
太
空
泛
而

不
能
為
公
司
的
管
理
提
供
特
別
的
目
標
。

韋
恩
先
生
說
:
「
一
九
六
九
年
一
位
大
眾
認
為
氫
彈
﹒

應
該
提
出
稅
前
所
得
的
百
分
之
一
點
二
六
做
為
慈
善
捐
助

，
十
年
之
後
，
一
九
七
八
年
，
一
般
認
為
這
個
比
干
部
應
調

整
為
百
分
之
一
點
零
一
。
」
在
為
他
的
固
定
百
分
比
揖
議

做
結
論
時
，
韋
恩
先
生
希
望
「
每
一
個
人
都
能
了
解
到
問

題
的
嚴
重
性.•.... 

以
及
對
公
司
在
社
會
責
任
中
的
地
位
，

做
一
全
面
性
檢
討
的
必
要
。
」

假
如
韋
恩
先
生
的
提
議
之
一
得
到
百
分
之
三
的
股
東

支
持
，
而
公
司
未
能
增
加
慈
善
捐
助
款
項
，
他
將
會
在
下

一
年
度
再
度
提
出
。
但
如
他
無
法
獲
得
百
分
之
三
的
股
東

同
意
(
這
種
情
形
經
常
出
現
)
，
那
麼
韋
恩
先
生
會
在
三

年
之
後
再
度
提
出
這
個
建
議
，
然
而
，
無
論
在
那
一
種
情

況
之
下
，
他
都
與
各
該
公
司
的
捐
助
模
式
齊
頭
並
進
。
假

如
他
覺
得
這
些
公
司
有
誠
意
促
進
慈
善
捐
助
活
動
，
他
也

會
自
動
撤
回
他
的
建
議
。

韋
恩
先
生
所
強
調
的
重
點
，
在
增
加
公
司
慈
善
捐
助

的
活
動
中
，
股
東
所
需
付
出
的
代
價
不
多
。
以
某
公
司
為

例
，
在
每
一
股
五
點
六
美
元
的
股
利
中
，
只
需
提
出
九
分

錢
做
為
慈
善
捐
助
企
o

幾
乎
所
有
透
過
韋
恩
先
生
建
議
的

公
司
，
都
認
真
考
慮
增
加
慈
善
捐
助
的
預
算
，
在
這
些
公

司
當
中
，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以
上
的
公
司
指
出
，
他
們
正
努

力
要
達
到
百
分
之
五
的
比
例
，
其
中
有
四
家
公
司
已
超
過

了
百
分
之
五
的
水
準
。

像
韋
恩
先
生
這
樣
的
熱
心
奉
獻
者
，
他
所
提
倡
的
活

動
，
對
於
亟
需
仰
賴
搞
助
的
團
體
而
言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。

同
時
，
韋
恩
先
生
的
大
力
疾
呼
，
對
那
些
認
為
公
司
不
需

要
提
供
慈
善
捐
助
款
項
的
股
東
而
言
，
也
是
一
項
非
常
重

要
的
抗
衡
力
量
。
那
些
股
東
認
為
所
有
的
稅
前
所
得
都
應

該
列
為
紅
利
，
由
各
個
股
東
自
行
決
定
是
否
躍
進
行
慈
善

捐
助
活
動
。

假
如
這
種
觀
念
大
為
流
行
，
我
們
將
會
看
到
許
多
重

要
的
慈
善
計
畫
從
此
在
美
國
消
失
，
那
麼
我
們
每
一
個
人

都
將
是
受
害
者
。

一的一

(
本
文
作
才
任
職
內
成
部
社
會
司
)




